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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税务争议
透视

在税务审计个案中，我将经历哪些过程？

在安永《香港税务争议透视》第一期中，我们讨论了香港税务局（IRD）的
个案筛选流程及一些可能触发税务审计的因素。当被税务局选作税务审计的
对象时，了解税务审计的整个过程十分重要。在本期中，我们将分享税务局
在进行税务审核时所采用的一般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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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加评税

税务局选取税务审计个案后，一般做法是根据香港《税务
条例》第60条，向纳税人发出过往课税年度的评税通知书，
以确保税务局仍可就即将超过《税务条例》内法定的6年
时限的课税年度税务进行审计。

因此，在法定时限即将到期前（通常为每年的1月至3月）
收到估计评税/补加评税通知书可能是该纳税人已被选作
税务审计对象的征兆。

收到该类评税通知书时，纳税人应考虑是否就该评税提出
反对，以防止其成为最终的评税。

如果决定反对，纳税人应在评税通知书发出后一个月内向
税务局提出反对意见。税务局局长对受争议税款有条件或
没有条件的缓缴申请有最终决定权。

鉴于处理估计评税/补加评税、提交反对意见以及申请税
款缓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它们对整个税务审计过程的潜
在影响，我们强烈建议纳税人应谨慎检视，在采取任何行
动前寻求专业意见及协助。

税务局的税务审计工作

税务局的税务审计工作主要分为三种类型：案头审核、实
地审核和调查，旨在查明纳税人所提交报税表的真确性。

► 案头审核

利得税和薪俸税个案的案头审核一般由税务局相应的
评税部门执行，即第一科（利得税评税部门）和第二
科（薪俸税评税部门）。评税人员一般会就个案被选
取的风险范畴向纳税人提出书面询问。

► 实地审核

实地审核个案由税务局第四科（实地审核及调查（FAI）
部门）的评税人员负责。其重点通常放在6年法定时限
内已提交报税表的特定评税年度（即税务审计年度）
进行审查。在税务审计年度报税表中找到的任何差异
将推算至其他审查年度。除书面询问外，实地审核工
作通常还包括帐簿和会计纪录审查、与纳税人会晤以
及到纳税人的营业处所执行查访工作。

► 调查

税务调查是由实地审核及检查科评税人员执行的一种
更深入的审查。调查涵盖的范围通常是由展开调查时
的课税年度起推前6个课税年度。

实地审核和调查流程

税务局实地审核及检查科处理实地审核和调查个案的关键
程序包括：

税务局选取实地审核或调查个案后，会先行搜集有关纳税
人的背景资料，例如该纳税人之前提交税务局的资料以及
任何相关的公开资讯来进行审核，这些文件包括报税表、
应评税利润/（经调整亏损)计算表和财务报表等。税务局
还可在各登记册内进行查册工作，以及向金融机构索取数
据。之后，税务局将以书面通知纳税人，并要求纳税人联
络税务局以安排双方首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。

一些纳税人可能会对税务局的书面通知感到焦虑，并尝试
立即致电有关评税人员。鉴于税务审计流程复杂且涉及多
方面的审核，我们强烈建议纳税人应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咨
询专业意见。

纳税人在首次会晤前应清楚了解税务局在会晤时可能谈及
的税务问题和整个会晤流程。

罚则考虑罚则考虑

协商协商

文件审核文件审核

首次会晤首次会晤

资料搜集资料搜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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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会晤

首次会晤通常在纳税人的营业处所进行。税务局至少派出
两名人员出席会晤。纳税人可由其税务代表陪同出席。

会晤过程中，税务局会就纳税人的业务及营运状况以及出
席代表的个人事务进行全面了解，并依据个案着重了解某
些具体情况，包括：

► 纳税人业务的规模和性质;

► 业务的营运模式;

► 企业采用的会计方法和记账程序;

► 纳税人及相关人员的个人财务事务;以及

► 纳税人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。

会晤后，税务局会就首次会晤的内容编写书面纪录并发给
纳税人，供其提供意见及进行确认。

详细资料搜集与审核

首次会晤期间，税务局可能表明是次审核重点，并提出一
些纳税人须在会晤之后跟进处理的税务问题。此外，税务
局一般会要求纳税人提交大量资料/文件以供审核，包括
但不限于：

► 业务账簿和纪录;

► 纳税人税务状况的支持文件;

► 银行账单和纪录;

► 商业合约与协议纪录;

► 税务和转让定价政策;

► 转让定价文件;以及

► 资金来源解释。

协商

在税务审计过程中，纳税人及其税务代表应当与税务局保
持密切沟通。除在多轮交换意见和数据的往来过程中，准
备及提供大量资料/文件应对税务局的提问，供评税人员
覆核外，纳税人须就个案的解决方案与税务局进行协商。
纳税人也可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个案提交解决建议书予税
务局考虑。整个协商过程可能需时数月甚至数年。因此，
为加速个案的审核与解决进度，纳税人可考虑就此方面寻
求专业意见。

如果纳税人和税务局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意见，税务局
会对纳税人发出补加评税/修订评税通知书。然而，如果
纳税人和税务局未能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意见，该个案
则会被移交至税务局内的上诉科，供税务局局长就审核个
案作出裁决。如果纳税人对局长的裁决有异议，可考虑向
税务上诉委员会甚至法院提出上诉。

罚则考虑

税务局可对纳税人就补加/修订评税实施罚款。罚款金额
将按照少征收税款的特定百分比计算。

评估罚款时，税务局将考虑若干因素，如个案的严重性、
政府蒙受的税收损失、纳税人在审核过程中的配合程度以
及蓄意逃税的证据等。

因此，为减轻税务局加征罚款的比率，纳税人应在首次会
晤后尽快提交一份合理的解决建议书供税务局考虑。如果
个案随后依据该建议书得以完结，当税务局考虑加征罚款
比率时，这将成为一项宽减因素。

罚款额度由税务局局长/副局长亲自裁定。

税务审计建议

处理税务审计的方法会因应个案的复杂程度与涉及的具体
问题而有所不同。纳税人与税务局的协商方式可对审核结
果产生重大影响。税务审计个案的恰当处理可将审计范围
集中在关键问题上，并加速解决进度。为了有效及有效率
地处理税务审计个案，我们建议纳税人就此方面寻求专业
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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